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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杭州市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对 象 服务项目 服 务 内 容 服务类型

达到待遇享

受年龄的

老年人

1
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

为符合条件的参保老年人按时足额发放基本

养老金。
物质帮助

2
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

为符合条件的参保老年人发放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待遇。
物质帮助

*3
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

参保我市职工医保的老年人可按规定享受基

本医疗保险及大病保险待遇。
物质帮助

*4
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

参加我市城乡居民医保的老年人可按规定享

受基本医疗保险及大病保险待遇。
物质帮助

60周岁及以

上老年人

5
老年人能力

综合评估

为老年人提供能力综合评估，做好与健康状

况评估的衔接。
照护服务

6
社区居家照料

服务

为老年人居家养老提供相关活动场所和服务

内容。
照护服务

7 法律服务

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老年人提供法律援

助，70周岁老年人首次办理遗嘱公证的，免

收费用。

关爱服务

*8
城市公共交通优

惠服务

60-69周岁老年人凭“杭州通长者卡”乘坐市

内公共电（汽）车、水上公交运营线路（不

含日游、夜游等旅游线路）和地铁等享受半

价优惠；7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可免费乘坐

1-499路、600-799 路及千字头、B 字头公交

车以及非高峰时段的地铁（高峰时段乘坐地

铁享受半价优惠）。

关爱服务

*9
文化体育场所

优惠服务

老年人进入政府投资的公园、景点和博物馆、

美术馆、科技馆、展览馆、纪念馆游览，对

60—69周岁老年人实行半价优惠，对 70周岁

及以上老年人实行免费。对 60周岁以上老年

人实行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公共体育场馆。

关爱服务

80周岁及

以上老年人

10 高龄津贴

为 8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10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发放长寿保健补助金（不

重复享受）。

物质帮助

*11 高龄普惠服务
为 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电子津

贴，享受政府提供的养老服务。

照护服务

经济困难的

老年人
12

养老服务补贴

（津贴）

为经济困难的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补贴(津
贴)。

照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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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象 服务项目 服 务 内 容 服务类型

13 家庭适老化改造
按照相关标准，为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家庭提

供适老化改造服务。
照护服务

*14 意外伤害保险
为符合条件的困难老年人购买意外伤害保

险。
关爱服务

经认定生活

不能自理的

老年人

15 护理补贴 为符合条件的失能老年人提供护理补贴。 物质帮助

16
家庭养老

支持服务

符合条件的失能老年人家庭成员参加照护培

训等相关职业技能培训的，按规定给予职业

技能培训补贴。

照护服务

纳入最低生

活保障范围

的老年人

17 最低社会保障
对获得最低生活保障金后生活仍有困难的老

年人，采取必要措施给予生活保障。
物质帮助

特困老年人

18 分散供养

对选择在家供养的特困老年人，由县级政府

民政部门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分散供养，提供

基本生活条件、疾病治疗、办理丧葬事宜等

服务，对生活不能自理的给予照料。

照护服务

19 集中供养

对需要集中供养的特困老年人，由县级政府

民政部门按照便于管理的原则，就近安排到

相应的供养服务机构，提供基本生活条件、

疾病治疗、办理丧葬事宜等，对生活不能自

理的给予照料。

照护服务

特殊困难

老年人
20 探访服务

面向常住的独居、空巢、留守、失能、重残、

计划生育特殊困难老年人提供探访关爱服务。
关爱服务

计划生育

特殊家庭

老年人

21 机构养老 同等条件下优先入住政府投资兴办的养老机构。 照护服务

经认定符合

条件的残疾

老年人

22
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和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

为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的残疾老年人提供生

活补贴，为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级、二级的

重度残疾老年人和三级、四级智力、精神残

疾老年人提供护理补贴。

物质帮助

经认定符合

条件的困难

老年人

*23 医疗救助

持有低保、低边、特困及一级、二级残疾证

的老年人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享受全额资

助参保；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可按规定享

受医疗救助待遇。

物质帮助

生活无着的

流浪、乞讨

老年人

24 社会救助 依照有关规定给予救助。 物质帮助

对国家和

社会作出

特殊贡献的

25 机构养老

老年残疾军人、退役军人、“三属”人员，提

供集中供养、医疗等保障，鼓励各级各类养

老机构优先接收，提供适度价格优惠。没有

照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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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象 服务项目 服 务 内 容 服务类型

老年人 兴建光荣院的地区，政府投资兴办的养老机

构应当优先保障孤老或生活不能自理的老

年残疾军人供养服务需求。

26
优先享受

居家服务

优先安排老年残疾军人、退役军人、“三属”
人员享受居家养老日常照料等服务。

关爱服务

27 供养保障

见义勇为致残导致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且生活

不能自理、家庭供养困难的人员，根据本人

意愿和申请，由实际居住地县级民政部门优

先安排到公办养老机构供养，由实际居住地

县级政府落实保障；实际居住地不在本市的，

由行为发生地县级政府落实供养保障。

照护服务

子女为杭州

户籍的外地

老年人

28
老年父母投靠

成年子女落户

男性年满 60周岁、女性年满 55周岁，持有

在杭申领的有效《浙江省居住证》，外地身

边无子女，子女全部或多数在杭州市区，本

人或子女在市区城镇有合法固定住所，可申

请投靠户籍在杭子女。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投靠在杭子女，本人或子女在市区有合法固

定住所，不受“外地身边无子女”及“在杭

申领的有效《浙江省居住证》”的条件限制，

可自愿选择投靠户籍在杭子女，依法依规享

受迁入地基本公共服务。

关爱服务

说明：标*号的为杭州市增加项目。


